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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回放： 

某市医学中心委托某代理机构采购医疗设备，该采购项目总

预算为 1109 万元，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共分为三个包。第一包和

第二包为第三类医疗设备，无进口设备的批文，采购文件明确不

接受进口设备。第三包为第二类医疗设备“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

的采购，经专家论证后，财政局下达了同意采购进口产品的批文。

在第三包采购需求中，设备名称为“进口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

待招标公告发布后，供应商 A 对采购文件提出了书面质疑，质疑

的主要内容：依据财政部《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同意采购进口设备的批文并

不能排除国产设备参与竞争，要求删去设备名称中“进口”字样，

并在采购文件中标注“第三包允许采购或接受进口产品”。对此，

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商量后，修改了采购文件。 

在开标后，代理机构及时依法组建了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

会由 1 位采购人代表和 6 位专家组成。评审当天，待评标委员会

到齐后，经办人员阅读了评标纪律，并当场询问专家是否存在需

要回避的情形。专家刘某告知，曾参与过该项目第三包“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的进口论证，并询问是否需要回避。专家程某告知，

曾参与过该项目采购需求的技术咨询，并询问是否需要回避。经



办人员告知，依据相关规定，曾参与过进口论证的专家刘某需要

回避，不能参与第三包的评审，但不需要回避第一包和第二包的

评审；曾参与过技术咨询的专家程某不需要回避。鉴于在专家刘

某回避后第三包缺少一位专家，代理机构在重新补抽了一名专家

后继续开展第三包评审。 

二、问题引出： 

1.如果经过财政部门审核同意采购进口产品，则拿到设备的

进口批文是否等于只能采购进口产品，从而限制满足采购需求的

国内产品参与竞争？ 

2.参与过进口论证的专家是否需要回避？ 

3.参与过采购需求咨询的专家是否需要回避？ 

三、点评分析： 

（一）拿到设备的进口批文不等于只能采购进口产品，且在

采购需求名称中加注“进口”并不合规。 

《通知》关于采购执行问题规定，“财政部门审核同意购买进

口产品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可以采购进口产品，但如

果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仍有满足需求的国内产品要求参与采购

竞争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对其加以限制，应

当按照公平竞争原则实施采购。”也就是说，拿到进口批文只能说

明采购项目允许采购“进口产品”，而非必须采购“进口产品”。如

果采购标的为“进口设备”，则意味着采购对象的特征描述为“进口

设备”，导致国内产品因不具有“进口”特征而不能满足采购文件的

要求，这样做等于限制了国内产品参与竞争，违反了有关强制性



规定。因此，在采购文件的采购标的名称或者技术参数中，明确

标注“进口”字样是不合规的，明显限制了满足采购需求的国内产

品参与竞争。 

（二）参与过进口论证的专家需要回避。 

进口产品论证是对拟采购的进口产品进行的全面、客观、科

学的分析和评估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目的是确保采购的进口产

品符合采购需求，并具备合理的性价比。进口产品论证通常包括

技术评估、经济评估、市场评估、法律法规评估等方面，专家组

出具的《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是财政部门审核进口

批文的必要文件。《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参与论证的专家不得作为采购评审专家参与同一项目的采购评

审工作。”因此，本案例中曾参与过该项目第三包进口论证的专家

刘某，自然不能参与本项目第三包的评审，但并不影响其参与第

一包和第二包的评审。 

（三）参与过采购需求咨询的专家一般不需要回避。 

1.要明确采购需求咨询与评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采购需求

咨询通常涉及对采购需求的策划、分析和建议，其目的在于确保

采购需求明确、完整、科学且符合相关法规。而评标则是对投标

方案进行综合评价，以确定最符合采购需求的中标人。从职责上

看，虽然采购需求咨询和评标都是采购过程的重要环节，但两者

的工作内容和目的不同。采购需求咨询关注的是需求的明确性、

科学性和合规性，而评标则关注投标方案的质量、适应性、性价

比等。因此，从职责分离的角度来看，参与过采购需求咨询的专



家理论上可以参与同一项目的评标。 

2.财政部国库司曾答复称：“目前，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并未对

参与项目需求论证的专家参加同一项目的评审作出禁止性规定。” 

3.专家在参与采购需求调查论证时提供的是专业意见，同时

也更了解项目的采购需求。因此，这并不会影响采购活动的公平

公正，且不属于评审专家应当回避的情形。当然，在实际操作中

是否允许参与过采购需求咨询的专家参与评标，还需考虑采购文

件的规定。如果采购文件明确了参与采购和评标的人员资格、条

件和要求（如规定参与过采购需求咨询的专家不能参与评标），则

需要遵守相关规定。此外，对于回避情形，即使法规和政策允许，

还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冲突。例如，如果参与过采购需求

咨询的专家与某个投标人存在利益关系，则其还需回避。 

综上所述，参与过采购需求咨询的专家，在理论上可以参与

同一项目的评标，但具体是否允许还需根据法规政策、采购文件

以及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四、法规链接： 

1.《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家组应当由五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其

中，必须包括一名法律专家，产品技术专家应当为非本单位并熟

悉该产品的专家。 

采购人代表不得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论证。 

第十三条 参与论证的专家不得作为采购评审专家参与同一

项目的采购评审工作。 



 

2.《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门审核同意购买进口产品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

规定可以采购进口产品，但如果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仍有满足

需求的国内产品要求参与采购竞争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

理机构不得对其加以限制，应当按照公平竞争原则实施采购。 

五、关于采购执行问题 

采购人采购进口产品时，必须在采购活动开始前向财政部门

提出申请并获得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才能开展采购活动。在采

购活动开始前没有获得财政部门同意而开展采购活动的，视同为

拒绝采购进口产品，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作出不允许进口产品

参加的规定。未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不允许进口产品参加的，

也视为拒绝进口产品参加。采购活动组织开始后才报经财政部门

审核同意的采购活动，属于违规行为。 

财政部门审核同意购买进口产品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

规定可以采购进口产品，但如果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仍有满足

需求的国内产品要求参与采购竞争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

理机构不得对其加以限制，应当按照公平竞争原则实施采购。 

 

 

案例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马正红 

 


